




[bookmark: _GoBack]通城县第二轮（市序号10、16）和第三轮（市序号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公示

根据《咸宁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咸宁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针对涉及我县的第4号问题““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管控不够到位。部分地方在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上统筹不够，盲目上马“两高”项目冲动明显。”、第10号问题“发展质量不高。坚定不移做大健康产业集群，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智能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不够。目前，冶金建材、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近8成。产业结构偏重。2022年全市一、二、三产结构比为13.3：39.4:47.3,三产占比分别低于全国（52.8）全省（51.2）5.5和3.9个百分点。能源结构偏煤。水泥、陶瓷、建材等六大高耗能占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达到90%左右。全市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然呈上升趋势，能源结构偏煤的情况未根本转变，2022年全市能耗增长12.94%，GDP仅增长4.3%，一钢厂一电厂能耗占全市7成。”、第16号问题“运输结构偏公。港口岸线利用率仅为0.71%，没有大型现代化综合性港口。通山、通城、崇阳三县没有铁路，货物进出全靠公路运输。2022年咸宁水路货运占比8.5%，铁路货运占比11.2%，公路货运量占比80.3%。”等4个问题。现将有关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公示（见附件），接受社会监督。
如有异议，请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通城县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反馈。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已送达日期为准，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5年10月14日
联系人：夏平江
联系电话：4322121
联系地址：通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附件：通城县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通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10月14日       


	通城县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措施清单

	序号
	市序号
	反馈的问题
	县整改目标
	县整改措施
	责任领导
	牵头单位
	县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验收单位
	备注

	8
	10
	发展质量不高。坚定不移做大健康产业集群，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智能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不够。目前，冶金建材、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近8成。产业结构偏重。2022年全市一、二、三产结构比为13.3：39.4:47.3,三产占比分别低于全国（52.8）全省（51.2）5.5和3.9个百分点。能源结构偏煤。水泥、陶瓷、建材等六大高耗能占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达到90%左右。全市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然呈上升趋势，能源结构偏煤的情况未根本转变，2022年全市能耗增长12.94%，GDP仅增长4.3%，一钢厂一电厂能耗占全市7成。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转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修复和巩固提升传统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进产业调轻调高调优，优化全县产业结构。
	（一）全力壮大工业。以电子信息、新材料、大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全链条，以科技创新为牵引，推动特色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支持瀛通电子、三赢兴等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大力支持强芯半导体、安芯美封测、硕东精密等一批工业项目落地实施。
（二）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转型，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逐年提高全县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三）严格执行“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形成有利于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和长效机制，引导促进落后产能加快退出。
	阮仕林
	县发改局
	
	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立即整改，长期坚持。2024年12月底前销号
	县发改局
	市完成时限为2025年

	11
	16
	运输结构偏公。港口岸线利用率仅为0.71%，没有大型现代化综合性港口。通山、通城、崇阳三县没有铁路，货物进出全靠公路运输。2022年咸宁水路货运占比8.5%，铁路货运占比11.2%，公路货运量占比80.3%。
	持续跟踪、配合省市相关单位积极争取国家将过境我县的铁路项目纳入规划计划，积极配合推进岳咸九铁路方案编制等前期工作。
	（一）优化公路运输结构调整，整合货运资源，加强货运站场建设，发挥现有公路运输优势，保障公路货运量稳定增长。
（二）加强向上对接沟通，及时了解铁路项目信息，积极配合省市相关单位做好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争取体现我县需求，争取2024年完成铁路项目方案和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阮仕林 刘长青
	县发改局、县交通运输局
	
	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立即整改，长期坚持。2025年12月底销号
	县发改局、县交通运输局
	












通城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措施清单
	序号
	市序号
	反馈的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责任领导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验收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2
	4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管控不够到位。部分地方在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上统筹不够，盲目上马“两高”项目冲动明显。
	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严控“两高”项目准入。推进节能降碳，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依法依规完善产能置换整改方案及项目备案、环评、能评等建设审批手续，确保批建一致。
	（一）2024年12月底前，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持续落实“两高”项目准入前产业政策、污染物减排、能效水平等联审会商机制。依法依规完善产能置换整改方案及项目备案、环评、能评等建设审批手续。
（二）2025年6月底前，全面排查“两高”项目。全面排查“两高”项目节能审查、批建不符、未批先建、区域削减方案等落实情况，形成排查问题整治清单，完成排查问题整改。完善“两高”项目动态调整清单管理制度，对“十四五”期间拟建、新建、投产的“两高”项目建立管理台账，实行动态管理。
（三）强化监管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两高”项目建设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确保建设规模与公告产能置换方案一致。实施常态化监督管理，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监管，执行行业超低排放标准，落实总量控制措施。
（四）持续推动锅炉深度治理，20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污染物在线监控应接尽接，逐步推动35蒸吨/小时以上的燃煤锅炉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到2025年，基本淘汰10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
	县政府分管发改工作副县长
	县发改局
	县科经局、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通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县发改局
	2025年10月底前，长期坚持
	



